
民用航空機場客運汽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章之一 預約計程車

進入機場營運之試辦管

理 

 一、本章新增。 

二、本章旨在因應近年透

過網際網路平臺（包

括行動應用程式）提

供預約載客服務之計

程車營運模式日趨普

遍，成為現代旅客重

要的交通工具選擇之

一，考量國際機場涉

及安全管制、車流管

理等複雜因素，為避

免直接全面開放影響

既有營運秩序與安全

管理，並兼顧旅客多

元運輸需求與機場營

運管理需要，爰增訂

本章，明定預約計程

車試辦之法源依據，

由各機場視實際需求

擬具試辦計畫實施，

以評估其對機場營

運、交通秩序、排班

計程車營運及旅客服

務品質之影響，作為

未來政策調整之參

考。 

第三十一條之一 本章所

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預約計程車：以網

際網路平臺接受預

約並前往載客之計

程車（包括多元化

計程車）。 

二、預約計程車試辦計

畫申請人：提供網

際網路平臺，整合

供需訊息，派遣預

約計程車載客服務

之計程車客運服務

業者。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款針對預約計程

車之定義，係指以網

際網路平臺接受預約

並前往載客之計程

車，包括透過網際網

路平臺接受預約之一

般計程車及多元化計

程車。 

三、第二款針對參與預約

計程車試辦計畫申請

人之定義，係指具備

網際網路平臺系統派

遣預約計程車能力之



三、參與試辦業者：經

核准參與預約計程

車試辦計畫之申請

人。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者。 

四、第三款針對參與試辦

業者之定義，係指經

核准參與預約計程車

試辦計畫之申請人，

以明確其權利義務主

體地位。 

第三十一條之二 機場公

司、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臺北國際航空站及高雄

國際航空站得擬具預約

計程車進入機場營運試

辦計畫，報經民航局核

准，公告於機場網站後

實施。 

前項試辦計畫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試辦期間。 

二、預約計程車試辦計

畫申請人(以下簡

稱申請人)之資格

條件。 

三、營運管理規範。 

四、其他有關事項。 

申請人應依第一項

公告之試辦計畫提出申

請，經核准並公告於網

站後，始得參與試辦。 

參與試辦業者應遵

守第一項公告之試辦計

畫所定事項。 

參與試辦業者所媒

合派遣之預約計程車於

試辦期間進入機場營

運，不受第十條第二款

有關應備具機場排班登

記證規定及第二十七條

有關營運方式規定之限

制。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針對適用本辦

法之機場，訂定得擬

具試辦計畫報交通部

民用航空局(以下簡

稱民航局)核准，公

告於機場網站後實施

之規定，以利各機場

基於提升服務品質、

滿足多元運輸需求或

因應特殊運輸需要，

彈性調整營運管理措

施。 

三、第二項規定試辦計畫

應包括之事項。另第

四款其他有關事項，

得參照計程車客運服

務業申請核准經營辦

法、各機場當地特性

及條件訂定。 

四、第三項規定申請人參

與試辦之程序。 

五、第四項針對參與試辦

業者規定應遵守試辦

計畫之義務。 

六、第五項針對參與試辦

業者派遣之預約計程

車於試辦期間進入機

場營運，規定不受應

備具機場排班登記證

及現行營運方式之限

制。 

第三十一條之三 申請人

審查與核准，及參與試

辦業者資格之暫停、終

止及其他管理措施，得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試辦作業需要，

民航局得委託桃園國

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由民航局委託機場公

司、委任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高雄國際航空站執行

之。 

前項委任委託事

項，應公告刊登於政府

公報。 

及委任臺北、高雄國

際航空站依試辦計畫

辦理申請審查及管理

事項。 

第三十一條之四 參與試

辦業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得要求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暫停

十日至三十日或終止其

參與試辦之資格： 

一、違反該機場之試辦

計畫。 

二、影響該機場營運秩

序。 

 一、本條新增。 

二、針對參與試辦業者違

規時，增訂相關處置

規定，以確保試辦計

畫之順利執行及機場

營運秩序。 

 

 


